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證券商停業、終止營業暨申請復

業辦法第四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停業證券商與受委任證券商

關於交易事項之處理： 

一、一般交易事項： 

(一)停業證券商應辦事項： 

1.通知客戶下列事項： 

(1)儘速於營業處所

張貼本公司送達

之停業函，並公告

自停業日起有關

證券依法送存、領

回、轉撥、過戶等

事宜，由受委任證

券商代辦。 

(2)停業證券商仍應

辦理停業前所買

賣交易有關款券

之交割，並依本公

司營業細則之規

定向本公司及臺

灣集中保管結算

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集保

結算所）完成結算

交割手續（含存券

不足之補足） 

(3)停業證券商之客

戶前往受委任證

券商完成開戶手

續，可於開戶當日

委託受委任證券

商買賣證券。 

(同右) 

8.受處分停業證券商

於停業期間，營業處

第四條 

停業證券商與受委任證券商

關於交易事項之處理： 

一、一般交易事項： 

(一)停業證券商應辦事項： 

1.通知客戶下列事項： 

(1)儘速於營業廳布

告欄張貼本公司

送達之停業函，並

公告自停業日起

有關證券依法送

存、領回、轉撥、

過戶等事宜，由受

委任證券商代辦。 

(2)停業證券商仍應

辦理停業前所買

賣交易有關款券

之交割，並依本公

司營業細則之規

定向本公司及臺

灣集中保管結算

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集保

結算所）完成結算

交割手續（含存券

不足之補足） 

(3)停業證券商之客

戶前往受委任證

券商完成開戶手

續，可於開戶當日

委託受委任證券

商買賣證券。 

(2至 7略) 

 

 

一、 為主管機關去函釋化，前

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

79 年 7 月 14 日台財證

(二)字第 14865 號函，有

關「證券商於受處分停業

期間有關行情揭示及資訊

閱覽室資訊，除用作實施

員工在職訓練外，不得提

供客戶使用」規定，納入

本辦法，俾利證券商遵

循。 

二、 本公司「證券商及證券交

易輔助人營業處所場地及

設備標準」，已將營業廳修

正為營業處所並刪除公告

欄，配合修正本條文一、

(一) 1.(1)。 

三、 承上，交易資訊設備及證

券行情揭示等設備，業修

正為營業處所應有適當完

整之公開資訊或設備供投

資人參考或自行查詢；及

資訊閱覽室納入其他辦公

處所或場地。整合上開規

定及前揭主管機關函文，

增訂本條文一、(一) 8。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所之交易資訊暨設

備除供員工在職訓

練外，不得提供客戶

使用。 

(二)受委任證券商應行辦

理事項： 

(同右) 

 

 

 

 

(二)受委任證券商應行辦

理事項：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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